
长安区“一件事一次办”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我要开餐饮店”套餐服务。

二、套餐服务联办证照（事项）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

张贴宣传品审批；

（三）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本联办事项主要指带餐饮的公众聚集场所包括：宾馆、饭

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影剧院、录像厅、

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歌舞厅、卡拉 OK 厅等歌舞娱乐场

所；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等公共娱乐场所）

三、受理地址及窗口

长安区西长安街 666号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一次办”

（餐饮准营）24 号综合窗口，电话 62523051。

四、审批决定机构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消防救援大

队。

五、申请条件

（一）经营场所食品安全设施配置等条件符合食品经营

许可的相关规范和要求。



1、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

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

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

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

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

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

4、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

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

物、不洁物。

（二）需提供规划局出具的广告位手续。

六、材料清单

涉及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基本材料

1 “我要开餐饮店”“一件事一次办”申请表单

2 营业执照复印件（线上能核验则不需要）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

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食品经营许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需提供



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3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

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

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

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5

申请销售散装熟食制品的，应当提交与挂钩生产单位的合作协议

（合同），提交生产单位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6

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应提供具有资质的食品安全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对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可容缺）

设置大型户

外广告及城

市建筑物、

设 施 上 悬

挂、张贴宣

传品审批

办理户外广告需提供

1
1.户外广告设置申请书 1 份（包括申请设置户外广告的地点、位置、形式、

材料、规格等无具体格式要求）；*1 份

2
2.《西安市户外广告媒体设置使用审批表》；*2 份

3
3.《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使用及安全责任承诺书》；*1 份

4

4.户外广告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具有专业资质（设计制作，钢结构安装施工）

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文件；

5
5.户外广告全景电脑设计效果彩图、设置地点实景彩图、结构设计图、设计

使用年限说明（最长不超过两年）、施工说明（广告公司出具并加盖公章）

6
6.设置户外广告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设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证明

7
7.物业出具允许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况说明

8

8.日常维护方案（自行维护只需要出具日常维护方案并盖公章；如果是其他

公司维护，需要在日常维护方案中写明是某个公司委托某个公司对户外广告

进行日常维护，具体位置，数量。）



9
9.如需设置大型 LED 户外广告，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提供项目环境评

估报告，并提供专业机构资质证明。

10
10.材质的质检报告

11
11.该户外广告的安全检测报告（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出具，每两年提供一

次安全检测报告）

公众聚会场

所 投 入 使

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

查

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需提供

1

1、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

书》及《基本信息登记表》（式样一）或者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消防安全

检查申报表》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式样二），没有单位印

章的，由场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名并需捺指印；公众聚集场所消防

安全要求 （式样一）及（式样二）

2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

布置图；

4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注: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七、办理流程及说明

1、申请人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自行登录网站

（http://qysb.sxfda.gov.cn/）进行申报，并将相关纸质

材料交至西大厅 24 号窗口。

2、 申请人同时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应在消防部门系统内申报，线下资料交至

大厅 24 号窗口代收，大厅内部流转分送；咨询办公地址：

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 联系方式：029-89250119

3、申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



张贴宣传品审批，因线上系统暂未开始，需线下提交资料，

至大厅 24 号窗口代收，内部流转分送，咨询办理在西大厅 7

号窗口，联系方式：029-62523087；联审合格后，核定设置

空间使用费、申请人需前往长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领

取非税收据并缴费。

4、申请业务办理完结后，由大厅 24 号窗口统一出件，

通知领取。

八、法定时限

食品经营许可证 20 个工作日，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城

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27 个工作日（需

要联审项目 45 个工作日），公众聚会场所投入使用、营业

前消防安全检查 13 个工作日。

全流程 27 个工作日，联审项目 45 个工作日。

九、监督投诉方式

1、投诉电话：029-085280009

2、长安区政务服务中心

十一、“我要开餐饮店”一件事一次办流程图

受理人审核申请材料
是否符合条件

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

符合受理条件，现场受理，出具

《受理通知书》。

并联审批
区市场监管局将申请材料分转给
各单位、各审批部门，组织协调
各单位、各部门进行各自审查或

必要时并联审批。

申 报 材 料

不 齐 全 或

不 符 合 法

定形式的，

出具《补正

材 料 通 知

书》，一次

性 告 知 需

要 补 正 的

内容。申请

人 补 正 申

请材料。

不符合申

报条件

的，出具

《不予受

理通知

书》，说

明不予受

理的理

由。

现场踏勘
市场监管局组织协调各单位、各
部门对申请申请人进行相应现场

踏勘。

决定
根据审查情况，各部门作出许可（批准）

或不予许可（批准）的决定。

由“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统一出证，根据申请
人需求进行送达。对于不予许可（批准）的，出具
《不予许可（批准）决定书》，说明理由，告知依

法申请复议、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特别程序
1.对需要整改的
一次性提出整改
意见，申请人限
期整改。（办件

计时暂停）
2.对不符合法律
法规要求或逾期
不能完成整改工
作及整改后仍不
符合要求的，提
出不予许可（批
准）决定意见。

审查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协调各单位、各部
门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签署意见。



附件

“我要开餐饮店”

“一件事一次办”申请书

申请人名称： （公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 报 须 知

1．申请前应当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并确知申请人享有的权利和

应履行的义务。

2．本表适用于长安区内经营餐饮服务的食品行业申请人办理“我

要开餐饮店”“一件事一次办”业务，填报前请详细阅读《表格填写

说明》。

3．申请人应对其提交的文件、证件、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4．申请人提交的证明、证件一般为复印件（已注明原件的除外），

但应当同时提交原件核对。

5．内容填写应准确、完整，如有涂改则需签字盖章确认。

6．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应当使用 A4纸。



7．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地书写签名。

8．分支机构应由上级法人单位提出申请。

9．本表一式一份，所列各项内容填写不下可另附页。所有材料

（证书原件除外）均需加盖申请人公章，新开办申请人由法定代表人

签字、分支机构由上级法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表格填写说明

1.申请人名称、住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人类型等应与营

业执照保持一致。

2.经营场所：申请人实际经营的地点。如果与住所同址，则文字

应当一致。

3.申请人类型：指申请人登记注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确定的类型，

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申请人、个人独资申请人等，

或上述类型的分支机构。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与营业执照一致。

5.经营许可项目：

主体业态：在相应项目中进行勾选。其中勾选预包装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销售的，必须在“含冷藏冷冻食品”和“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中选择一项，其余选项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勾选。如有网络经营的需同

时在经营方式中勾选“网络经营”。

6.经营场所面积：填写经营场所总面积及食品、其他产品的经营

场所面积，分项面积总和应与总面积一致。

7.仓库地址：申请人贮存产品的仓库，有多个的分别填写，有特

定楼层的需标明楼层。

8.固定资产（万元）：按实际情况填写。

9.使用面积（平方米）：按实际情况填写。



10.“建筑结构”填写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等类型。“使用层数”填写场所实际使用建筑楼层号。

11.“场所所在建筑类型”一栏中分别填写所在建筑的名称、建

筑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如场所独自使用一栋或多栋建筑的，

则无需填写该栏。

12.“用电用火”一栏中，燃气类型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填写，如

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管道人工煤气等。

13、“安全疏散”一栏中，疏散楼梯设置形式按照实际使用情况

填写，如：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敞开楼梯间、室外楼梯。避难

层（间）设置位置按照实际位置填写，如建筑第几层或者具体位置。

14.“室内装修”一栏中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按照装修

材料的实际情况分别填写的 A 级（不燃材料）、B1级（难燃材料）、

B2级（可燃材料）、B3级（易燃材料）。

15.申请人签字：有法定代表人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申请人

公章，分支机构由上级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法人申请人公

章。



“我要开餐饮店”“一件事一次办”申请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住 所 联 系 人

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申请人类

型
传真/邮箱

经营方式 单体店 连锁门店

仓库地址

（如有）

固定资产

（万元）

场所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结构
使用面积（平

方米）

使用层数

（地下/

地下）

竣工验收许可

书证号

许

可

项

目

主体

业态

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

品）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

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

特殊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

自制饮品类食品制售

经营方式

餐饮服务经营者

备注：

1、是否含网络经营

是 否

2、中央厨房 是 否



3、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是 否

4、利用自动售货设备

从事食品销售 是

否

5、如申请散装食品销

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

售

是 否

6、如申请自制饮品制

售，是否含自酿酒制售

是 否

户

外
广告设计施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

告

设

置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设置地点 数量

物业（业主）意见 联系人电话号码

媒体类别

喷绘灯箱三面翻

电子显示屏单立柱

单体字其他（ ）

设置规格

场

所

性

质

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舞厅、卡拉OK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游艺、娱乐场所

保龄球馆、旱冰场 桑拿浴室 其他

宾馆、饭店 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 体育场馆 会堂 其他

场

所

所

在

建

筑

情

况

名称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地上/地

下

）

建筑高度

消防车道 是否畅通：是 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室外消防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水泵接合器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控制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水泵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电梯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柴油发电机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变压器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配电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其他专用房间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

所

情

况

用火用电

电气线路设计单位：

电气线路施工单位：

电器产品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气：是 否

燃气类型：

燃气施工（安装）单位：

燃气用具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油：是 否

燃油储存位置及储量：

其他用火用电情况：

安全疏散

安全出口数量： 是否畅通：是 否

疏散楼梯设置形式：

疏散楼梯数量：

避难层（间）设置位置：

避难层（间）数量：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

消防应急广播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应急照明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疏散指示标志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设施

室内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气体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泡沫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防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排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其他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灭火器种类、型号和数量：

室

内

装

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

物
其他

装修材料

燃烧性能

等

级



自我保证声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严格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及各项规定，并承诺：过去五年内，申请人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在的食品经营单位，

不存在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卫生、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情形。

我（公司）保证：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有效、合法，

如有不实之处，我（公司）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公章）： 被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